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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况保险公司不能拒赔
以案释法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

保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 是金融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期 “专家坐堂” 以案说法， 帮助大众准确理解

保险法律制度， 以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 维护公平、 公正的市场环境， 促进保险业健康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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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保险公司未询问的问题

投保人不负有告知义务

祖某向保险公司投保人身保险， 后被诊

断为“右乳癌”，向保险公司索赔遭拒，遂提起

诉讼。保险公司抗辩称，祖某投保时未履行如

实告知义务，其故意隐瞒曾患有糖尿病、肝实

性结节、肝功能异常等疾病，且在等待期内确

诊合同中列明的重大疾病， 根据保险合同约

定， 保险公司有权不予支付保险金。

经审查，保险公司与祖某签订的《保险合

同》中的《健康告知》，并未提及妊娠期糖尿

病、肝实性结节、肝功能异常的询问事项，保

险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其在投保时曾向祖某解

释该“糖尿病”包含妊娠期糖尿病、亦未询问

祖某是否患有肝功能异常、肝实性结节。

法院经审理认为， 保险公司未举证证明

其在投保时曾询问祖某是否曾患有妊娠期糖

尿病、 存在肝功能异常、 肝实性结节的情

况， 故祖某对保险公司未询问的问题不负有

告知义务， 保险公司应向祖某支付保险金。

【法官说法】

根据 《保险法》 第十六条、 《保险法司

法解释 （二）》 第六条规定， 我国关于如实

告知义务采取的是询问告知模式。 因此， 投

保人在与保险公司签订人身保险合同过程

中， 对于保险公司未进行询问的问题， 不负

有告知义务。 若保险公司和投保人对询问范

围及内容有争议， 应由保险公司举证证明其

曾向投保人进行询问。

案例2

保险公司应核定损失

法定期限内及时定损

甲公司向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和

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 事故发生后， 甲公司

及时通知了保险公司， 但保险公司未在法定

期限内及时进行定损。 甲公司遂委托有资质

的评估机构对被保险车辆损失进行评估， 并

依据评估结论向法院提起诉讼。 诉讼中， 保

险公司对甲公司主张的损失数额有异议， 提

出了鉴定申请。

法院经审理认为， 保险公司未提供充分

证据推翻甲公司提交的评估结论， 故对其鉴

定申请不予准许， 并采信了甲公司提交的评

估结论作为损失认定的依据。

【法官说法】

根据 《保险法》 第二十三条规定， 保险

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

保险金的请求后， 应当及时作出核定； 情形

复杂的， 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 但合同

另有约定的除外。 保险公司负有及时核定损

失的义务。 保险公司未及时核定损失的情况

下， 被保险人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对车辆损失

进行评估， 保险公司未提供足以推翻该评估

结论的证据的， 法院应采信被保险人委托评

估的结论。

案例3

限定治疗方式不能免责

保险公司格式条款无效

吴某工作的公司为其投保了团体人身保

险， 其中重大疾病保险中重大疾病的释义包

括主动脉手术， 指为治疗主动脉疾病， 实际

实施了开胸或开腹进行的切除、 置换、 修补

病损主动脉血管的手术。 主动脉指胸主动脉

和腹主动脉， 不包括胸主动脉和腹主动脉的

分支血管， 动脉内血管形成术不在保障范围

内。 吴某经诊断患有急性主动脉夹层， 行胸

主动脉内覆膜支架隔绝术。 保险公司以吴某

的手术未达重大疾病标准为由拒赔。

法院经审理认为， 上述合同条款系保险

公司以限定治疗方式来限制吴某获得理赔的

权利，免除自己的保险责任的格式条款，根据

《保险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该条款应认定无

效。保险公司应向吴某赔付重大疾病保险金。

【法官说法】

按通常理解， 重大疾病并不会与某种具

体的治疗方式相联系。 对于被保险人来说，

其在患有重大疾病时， 往往会结合自身的身

体状况， 选择具有创伤小、 死亡率低、 并发

症发生率低的治疗方式而使自己所患疾病取

得有效治疗， 而不会想到为确保重大疾病保

险金的给付而采取保险人限定的治疗方式。

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 外科手术向微创

化发展， 许多原先需要开胸或开腹的手术，

已被腔镜或介入手术所取代， 而重大疾病的

保险期间往往很长甚至终身， 因此保险人以

被保险人投保时的治疗方式来限定被保险人

患重大疾病时的治疗方式不符合医学发展规

律。 保险公司不能因为被保险人没有选择合

同指定的治疗方式而拒绝理赔。

案例4

保险公司派发宣传单

不构成提示说明义务

梁某、 陈某通过学校为其女儿小梁向保

险公司投保了校园保险， 保险期间内小梁因

病死亡， 梁某、 陈某遂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

险金。 保险公司认为， 病历显示小梁在投保

前已经患有疾病， 按照保险合同约定， 其无

需给付保险金。 双方对于保险公司是否就免

责条款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存在争议。 保险

公司主张其在承保前已通过学校向家长派发

宣传单的方式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 梁某、

陈某则对此不予确认。

法院经审理认为， 保险公司通过学校派

发宣传单的主要目的在于吸引学生家长投

保， 该宣传单的性质类似于广告， 不属于保

险凭证范畴， 宣传单上没有任何提示家长需

要注意免责条款的内容， 保险公司也没有通

过其他方式对免责条款进行解释说明， 故仅

凭宣传单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就免责条款尽到

了提示义务说明义务， 判决保险公司向梁

某、 陈某支付保险金。

【法官说法】

校园保险在投保过程中涉及保险公司、 保

险经纪公司、 学校、 学生及家长等多方主体，

作为投保人的学生家长实际并未与保险公司或

保险经纪公司的专业人员接触， 往往导致沟通

不畅， 权责不明， 互相诿过， 最终引发纠纷。

保险公司应全面履行保险人责任， 向家长和老

师讲解保险类型、 保障范围、 投保注意事项等

保险常识， 使家长在全面了解保险内容的基础

上决定是否投保， 对于容易引发纠纷的免责条

款， 应采取适当的方式对家长尽到合理、 充分

的提示说明义务， 避免提示说明流于形式。

案例5

未能履行诚信义务

应当承担保险责任

某机械公司将其购买的轮式装载机出租给

某港口公司， 并应某港口公司要求， 向保险公

司投保了第三者责任险。 某机械公司员工在与

保险公司业务员沟通投保事宜时， 告知设备用

于出租且客户指定了保险赔偿额。 后因该装载

机在出租过程中造成他人死亡， 某机械公司向

保险公司索赔。 保险公司以合同约定保险标的

在出租、 出借期间造成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

任， 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为由， 拒绝赔偿。

法院经审理认为， 保险公司在明知案涉装

载机为出租的情况下予以承保， 应视为同意对

承租人承租案涉装载机时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

害予以赔偿。

【法官说法】

保险合同属于最大诚信合同， 投保人应履

行如实告知等诚信义务， 保险人也应履行提示

说明及禁止反言等诚信义务。 保险公司在接受

投保时未善意提示投保人符合某免赔事由， 反

而在发生保险事故后， 又以该免赔事由拒赔，

明显有违诚信。 保险公司在明知投保人符合免

赔事由的情况下仍然予以承保， 应当承担保险

责任。

案例6

法定期限内未行使解除权

直接拒赔法院不予支持

刘某在网络上向保险公司购买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 承保职业范围是 1-3 类。 刘某填写

投保信息时选择的职业是外务员 （属于第 2

类）。 2018 年 1 月底， 刘某从事工作中意外受

伤。 2018 年 2 月 1 日， 保险公司调查得知刘

某实际从事职业与投保类型不符， 遂以刘某未

如实告知职业为由拒绝理赔， 但保险公司在

30日内未行使解除权。

法院经审理认为， 保险公司在 2018 年 2

月 1 日即已知道刘某投保职业与实际职业不

符， 但未在 30 日内行使解除权， 其关于后续

调查报批流程需要花更长时间的解释亦不足以

成为可超过法定期限行使解除权的理由， 故判

令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

【法官说法】

在保险合同中， 保险公司根据 《保险法》

第十六条规定拒赔， 需要有证据证明已在法定

期限内行使解除权。 保险公司调查报批流程需

要花更长时间， 不足以成为保险公司可超过法

定期限行使解除权的理由。 保险公司未在法定

期限内行使解除权， 直接以投保人未履行如实

告知义务拒赔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案例7

无法确定死亡原因

保险公司不能免责

冯某投保意外险后不幸摔倒， 而后死亡，

医疗机构认为其死亡原因为脑血管疾病导致脑

出血或者是脑挫伤。 冯某保险合同的受益人主

张冯某是摔倒导致脑挫伤死亡， 属于意外伤害

死亡， 保险公司应该理赔； 而保险公司抗辩称

冯某是因为脑血管疾病导致死亡， 不属于意外

伤害， 不在保险范围内， 不应当赔偿。

法院经审理认为， 在无法确定冯某死因是

疾病还是意外的情况下， 可以酌定保险公司按

照一定比例赔偿部分保险金。

【法官说法】

意外险以被保险人发生合同约定范围内的

意外伤害作为理赔的前提， 但如果被保险人是

因为疾病导致损害，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而

在现实生活中， 有的被保险人突然死亡的具体

原因难以确定， 无法准确认定死因是突发疾病

还是意外伤害致死。在此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

根据具体情形，酌定保险公司支付部分保险金。

案例8

“表面健康”如何认定

并非指没有任何疾病

黄某的工作单位为包括身患鼻咽癌的黄某

在内的员工投保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种，适

用条款包括附加猝死责任条款， 条款中关于猝

死的释义为：“指表面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

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 24 小时内发

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 后黄某猝死，其保险

合同受益人认为保险公司应当依约理赔； 而保

险公司抗辩称黄某身患癌症， 不属于猝死释义

中的“表面健康的人”，因此其不应支付保险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保险人死亡原因符合

合同约定的猝死情形， 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给付

相应保险金的责任。

【法官说法】

依据通常解释和生活常识， 猝死的定义中

的 “表面健康”， 显然不是指没有任何疾病，

而应当是指未患有能够导致患者突然死亡的疾

病。 虽然被保险人患有鼻咽癌， 但并无证据显

示癌症已发展到终末期， 且保险公司也未能提

交此类癌症会导致患者突然死亡的证据。 所以

被保险人死亡原因符合合同约定的猝死情形，

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给付相应保险金的责任。

（来源：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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